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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如 閣下對本補充文件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

師、會計師及其他財務顧問以獲得獨立的財務意見。 

本補充文件構成各子基金日期為2016年6月24日之發行章程（「發行章程」）的一部分，並

應與發行章程一併閱讀。  

三星資產運用（香港）有限公司（「管理人」）對本補充文件於刊發之日所載資料之準確性

負責。 

 

三星 KOSPI 200 每日槓桿(2x)產品 
港元櫃檯股票代號：07250 

三星 KOSPI 200 每日反向(-1x)產品 
港元櫃檯股票代號：07326 

三星東證每日槓桿(2x)產品 
港元櫃檯股票代號：07255 

三星東證每日反向(-1x)產品 
港元櫃檯股票代號：07311 

（個別稱為「子基金」，統稱「各子基金」） 

（三星槓桿及反向投資產品系列（「信託」）的子基金。三星槓桿及反向投資產品系列是一項根據香港
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條獲認可的香港傘子單位信託） 

發行章程之補充文件 

 
下列發行章程的變更將自本補充文件刊發之日起適用： 

1. 附件一、二、三及四内，於第50、66、82及97頁標題為「主要資料」的列表由下數上
的第四行完全刪除，並由下列取代： 

「 全年經常性開支比率*（年度平均每日

經常性開支**） 

資產淨值的1.05% （0.0042%）  

* 由於產品為新設立，此僅屬預測。實際數字可能與此預計數字有所不同，而每年均可
能有變動。預計的經常性開支比率數字代表於12個月期間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表示記
入各子基金的的預計經常性開支。自各子基金發行起，各子基金的經常性開支數字均
以各子基金的平均資產淨值的 1.05%為上限。如各子基金的費用將導致經常性開支比
率數字超過1.05%，管理人將承擔任何各子基金超額的經常性費用，並將不計算入各
子基金內。提高或撤除經常性開支比率的上限需獲證監會事先批准並向基金單位持有
人發出至少一個月書面通知。 

**由於產品為新設立，此僅屬預測。實際數字可能與此預計數字有所不同，而每年均
可能有變動。預計的年度平均每日經常性開支數字相等於預計經常性開支的數字除以
第一年上市期間的預期交易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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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一及二内，於第55及71頁「指數是甚麼？」一節下，標題為「十大成分股」的分
節的第一段及列表完全刪除，並由下列取代： 

「至2016年9月29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列明如下，佔指數的46.8%（根據自由流

通股份計算）。 

排名 成分股名稱 比重 

1.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23.55 

2. NAVER CORP 3.29 

3. SK HYNIX  3.24 

4. HYUNDAI MOTOR CO 2.98 

5. HYUNDAI MOBIS 2.66 

6. KEPCO 2.47 

7. SHINHAN FINANCIAL GROUP LTD 2.40 

8. POSCO 2.36 

9. KB FINANCIAL GROUP INC 1.93 

10. KT&G 1.92 」 

 

3. 附件三及四内，於第86及101頁「指數是甚麼？」一節下，標題為「十大成分股」的
分節的第一段及列表完全刪除，並由下列取代： 

「至2016年9月29日為止，指數的十大成分股列明如下，佔指數的17.51%（根據自由

流通股份計算）。 

排名 成分股名稱 比重 

1.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3.78 

2. 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 INC 2.05 

3. SOFTBANK GROUP CORP  1.89 

4. 
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 

1.81 

5. KDDI CORPORATION 1.56 

6. 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 INC  1.36 

7. HONDA MOTOR CO., LTD 1.34 

8. JAPAN TOBACCO INC 1.29 

9. MIZUHO FINANCIAL GROUP, INC 1.23 

10. SONY CORP 1.20  」 

 

發行章程僅與本補充文件一同派發。 

三星資產運用（香港）有限公司 

作為各子基金的管理人 

2016年9月30日 


